
2017 Global Internship 

 國際企業實習計畫申請表 

 

 

Updated 10/20/2016 

 

請將完整申請書、英語能力證明影本及郵局匯票一併寄至本會 

※ 費用繳交方式：請至郵局購買匯票 (金額：NT$20,800，抬頭：國際教育交流協會駐華辦事處) 

地址：1064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335 號 11 樓 CIEE 收 

 

個 人 資 料 

中文姓名：  護照英文姓名：  性別：  男  女 

Email： 生日： 

國籍：  

就讀學校/主修/年級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電話：(H) 手機： SKYPE 帳號： 

緊 急 聯 絡 人 

中文姓名： 關係： 

電話：(日) (夜) 手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語 言 能 力– 所有實習皆以英語進行，如有下列英文能力證明，請填寫並提供成績單影本 

 TOEFL，分數  IELTS，分數  GEPT，級數 

 TOEIC，分數  其他，分數 老師推薦，請完成下面欄位 

語言能力–老師推薦欄  (勾選老師推薦者方需填寫本欄位) 

茲證明學生__________ 具備良好之英語能力，推薦其參加 2017 年 CIEE 國際企業實習。 

老師姓名： 聯絡電話： 

老師服務機構： 

老師簽名： 日期： 

實 習 地 點 – 請勾選欲實習的地點，最多選 3 個城市，請以 1-3 註明優先順序 

 Berlin  Boston  Mumbai  New York City 

 San Francisco  Toronto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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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際企業實習計畫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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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規 定 

 實習機構之安排依據 AIC 面談評估結果，實習生無法指定特定實習機構。 

 詳細了解實習公司性質與各項規定為申請者的責任，每位實習生應主動了解，日後取得實習機會不

得以不了解或不清楚為由而拒絕；如因個人行為或疏忽將導致被取消實習機會；CIEE 與 AIC 無法

亦無須因實習生個人行為或疏忽而導致被取消實習機會負責，包含計畫期間所衍生之各項費用。 

 提出申請前應與家人討論，並取得家人支持；且每位實習生及貴家長應督促實習生，於實習期間，

嚴守生活紀律，遵守當地法令，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，CIEE 及實習公司均無法、亦無權限制實習

生在實習時間以外之個人生活與活動。 

 計畫期間如有問題，應主動連絡 AIC 當地輔導顧問或 CIEE，任何地址、電話，電子信箱的更動，

需立即主動通知。因計畫的連繫主要以 E-mail 為主，實習生應負責保持自己 e-mail 的收發正常，

如有更改需立即主動通知 AIC 與 CIEE。 

 實習生需備妥旅遊平安保險，包括計畫取消保障，海外意外與醫療保險，並提交影本於 CIEE 存檔。

此計畫如有包括醫療保險時(如美國)，並不包含計畫開始前已有的舊疾復發之醫療給付，包括慢性、

遺傳性疾病或出發前發生的傷病。 

 實習生應考慮自身健康狀況，如有特殊飲食或健康情形，請於申請表上註明。參加計畫時，實習生

應自行負責考量身心健康狀況。如果有任何身心不適，可能導致危險或不良影響者，不適合參加此

計畫。如有慢性或先天遺傳性疾病者(例如：心臟病、氣喘、過敏等)，經自行考量仍要參加計畫者，

基於安全考量，請於申請時提出醫生證明以個人安全為重；日後不得以此為拒絕擔任特定工作或請

求退費的理由。未誠實告知者，本會將取消參加資格，實習生不得異議。 

請註明任何醫療狀況、過敏、身心障礙、目前任何受傷情形或特殊飲食要求 (如無，仍請填無) 

 

取消與退費規定 

 申請費在任何情況下，皆不退費；所有取消及退費申請一律以書面為之，並註明原因。 

 計畫費用分兩次繳交，申請時繳交第一階段費用台幣20,800元(內含申請費$3,500)，剩餘計畫費用於

2017年4月10日前繳清，繳交方式另行通知。 

 未通過初審者，退還台幣17,300元；凡進入AIC面談後，任何情況下第一階段費用恕不退費。 

 實習機會確定並繳清費用，4月30日以後或出發前兩周，因個人因素取消計畫時，將扣除台幣20,800

元與已支付第三方不可退還之簽證相關費用、租屋押金等後退費。出發前兩周內與出發後，恕無法

申請退費。 

 如取消計畫辦理退費因而衍生之郵資、電匯或匯票等費用由實習生自行負擔。 

 實習生不得以實習地點非第一志願城市而要求退費。CIEE與AIC無須負擔因以上情形所引發有關個

人或財產或其他責任問題。 

我已詳讀計畫說明且同意各項規定，日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計畫時，一切依國際教育交流協會駐華辦事

處之規定辦理；並特此聲明以上我所填寫的資料均正確無誤，如有欺瞞不實之處，國際教育交流協會駐華辦

事處可以隨時取消我的參加資格，決無異議。 （20歲以下之申請人須請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） 

申請人簽名： 日期： 家長簽名： 日期： 


